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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的通知
　　吉建安〔2026〕6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施工企业：

　　2025年9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以下简称《配备办法》），明确规定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活动的企业和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等要求，并将于2026年3月26日起实施。现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具体工作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部署宣贯学习
　　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积极推动《配备办法》落实落地，进一步规范属地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要立即组织安全监管人员对《配备办法》开展深入学习，确保准确掌握《配备办法》具体要求和监督管理重点环节。各施工企业要开展内部全员宣贯培训，将《配备办法》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和项目管控的重要依据，严格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足额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二、全过程动态监管
　　企业在申报办理施工许可阶段的安全监督手续时，应按照《配备办法》上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未经审核通过的，不予颁发施工许可。各地要加强动态监管，发现企业、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或擅自变更人员未向安全监督部门报告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改正或实施处罚。对企业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长期脱离岗位、履职不力的人员，应当督促有关企业依据合同约定及时调整，涉嫌违法的要依法予以查处；对未开展排查或排查后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拒不整改等导致重大事故隐患长期存在的，应当参照事故调查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危险作业罪的，应当向有关部门移交线索，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法律责任落实到位。

　　三、压实安全职责
　　各地要严格监督建筑施工企业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全面落实企业和项目关键岗位关键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督促建筑施工企业落实项目安全总监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企业委派制度，鼓励企业发放安全生产管理岗位津贴，并适当提高安全总监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强化安全生产管理的内生动力。

　　四、推广应用信息平台
　　各地开展现场检查时，应当使用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小程序开展证照扫码验真、人脸识别、考勤检查、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核查等工作。对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以及隐患排查治理和险情处置不力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按规定及时将相关失信信息录入电子证照。

　　五、在岗履职全程记录
　　各地要督促建筑施工企业为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检查记录仪，确保专职安全员在岗履职期间全程佩戴，全过程视频记录在岗履职情况，任何人不得对视频资料进行编辑、篡改，原始视频资料至少留档保存6个月。要督促属地房屋市政工程项目采用《配备办法》附件规定的施工安全日志文本和记录要求，要将施工安全日志的填写规范度、归档完整性纳入监督机构日常监督范围，强化督促指导。

　　附件：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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